


须提前办理过调整手续并在教务处教学科备案， 统计时在《工作量核

算表》备注栏标注 “增开 ” 或 “调整"。

2． 教学周数：（1)春季学期：所有专业年级上课均为15周。(2) 

秋季学期：2023级四年制本科新生上课14周， 其余学生16周。

3． 各学院填写《工作量核算表》 《工作量统计表》， 经教学副院

长审核、 签字后， 于12月21日前送交教务处教学科， 同时在本学院

内进行公示。

4教学工作量核算关系到教师的切身利益， 请各学院认真、 准确

统计核算， 教学副院长严格审核把关， 认真做好此项工作。

5 ． 本通知附件电子版在教务处网站公告通知栏目下载。

附件：1. 2023年--－一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表

2. 2022-2023学年第二学期～一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表

3. 2022-2023学年第二学期一一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核算表

4. 2 02 3-2 024学年第一学期一一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表

5. 2 0 2 3- 2 0 2 4学年第一学期＿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核算表


